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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的意見 
 
 

首先, 討論政制改革方案, 需要依循一些原則, 由社會取得共識後, 才進入具

體方案的討論, 求同存異, 協調出一個路線圖, 有了路線圖, 才能談到時間表。 
如果反其道而行之, 先定下一個期限, 例如 2012 年就要普選, 而不涉及實質內容, 
這樣討論一百年也不會有結果。 

其次, 特區政府應該有一個主導方案, 具有一定說服力, 才能形成一個主流意

見, 經過妥協, 達致一個具共識的方案, 最後呈交給中央政府考慮。 
 
一, 本會建議：三大原則 
第一, 複雜問題簡單化；不搞兩院制, 不擴大選民基礎, 不改變選舉模式。 
第二, 循序漸進, 先易後難；以時間換空間, 或以空間換時間, 有路線圖, 才能制訂

時間表。 
第三, 有根有據, 以不變應萬變；盡量少觸動基本法, 根據行業特點, 合併縮減功

能界別。 
 
二, 2012 年行政長官的選舉 
將現時的 800 人選舉委員會轉變為提名委員會(不變), 100 名委員提名即可成為

候選人(不變), 由全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變), 再由中央政府任命(不變)。
修改基本法附件一(變)。 
 
2017 年, 提名委員會由 800 人增至 1600 人, 其中新增的 800 人, 由 8 大選區一人

一票選出, 需 200 名委員提名才可成為候選人, 由全港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 
再由中央政府任命。修改基本法附件一。 
 
2022 年, 提名委員會由 1600 人組成, 全部由 8 大選區一人一票選出, 200 名委員

提名即可成為候選人, 再由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 中央政府任命, 修改基本法附

件一。 
 
三, 立法會選舉分三階段取消功能界別 
2012 年合併有關連的行業, 減少 10 席(變)； 

2016 年合併大範圍內有關連的行業, 再減少 10 席(變)； 
2020 年全部消除功能組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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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舉分為 8 大選區 
2012 年增至 8 大選區, 包括：港島北, 港島南, 九龍東, 九龍西, 新界東, 新界西, 新

界北, 新界南；每個選區依人口比例分配議席(變)。 

2016 年再增加各選區議席(變)。 

2020 年全港 8 個選區, 產生全部 60 個議席(全變)。 

由始至終採用比例代表制(不變)。 
 
2012 年 20 席功能界別 
1. 商界一, 二, 進出口(商界一, 二及進出界的業務性質類似, 會員重疊)變 
2. 工業一, 二, 紡織及製衣(工業一, 二及紡織製衣界, 都是工業性質的組別)變 
3. 金融、保險及金融服務(全部與金融證券等有關連)變 
4. 批發零售(包含較廣泛, 可保留)不變 
5. 飲食(雖屬於零售性質, 但較具有特點)不變 
6. 旅遊(重要的支柱行業)不變 
7. 地產及建造(重要的支柱行業)不變 
8. 航運交通(重要的支柱行業)不變 
9. 漁農(較為特殊的一個行業)不變 
10. 資訊科技(新興的專業界)不變 
11. 鄉議局(具傳統性質的機構)不變 
12. 區議會(代表地區性質的機構)不變 
13. 勞工(具社會功能的特點, 由三席減為二席)變 
14. 勞工變 
15. 教育(專業界別中的重點行業)不變 
16. 法律及會計(在商業方面有關連的專業界別)變 
17. 醫學及衛生服務(具內在聯繫的專業界別)變 
18. 工程及建築測量規劃(具內地聯繫的專業界別)變 
19. 社會福利(專業界別中具特殊社會功能)變 
20. 體藝文化及出版(專業界別中具特殊社會功能)變 
 
 
2016 年 10 席功能界別 
1. 商界一, 二, 進出口, 工業一, 二, 紡織製衣(商會性質)變 
2. 金融, 保險, 金融服務(金融性質的組合)不變 
3. 批發零售, 飲食(零售性質的組合)變 
4. 旅遊(支柱行業)不變 
5. 航運交通(支柱行業)不變 
6. 地產建造(支柱行業)不變 
7. 漁農, 鄉議局(傳統機構及有關連的)變 
8. 勞工(具社會功能)變 
9. 專業界(專業界別的大合併)變 
10. 區議會(具地區性質)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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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地方選區 40 席       2016 年地方選區 50 席         2020 年地方選區 60 席 
                                            
港島北 4 席                          港島北 5 席                             港島北 6 席 
港島南 3 席                          港島南 4 席                             港島南 6 席 
 
九龍東 5 席                          九龍東 6 席                              九龍東 8 席 
九龍西 5 席                          九龍西 6 席                              九龍西 8 席 
 
新界東 7 席                          新界東 8 席                              新界東 8 席 
新界西 7 席                          新界西 8 席                              新界西 8 席 
新界南 4 席                          新界南 6 席                              新界南 8 席 
新界北 5 席                          新界北 7 席                              新界北 8 席  
 
選區變                                 選區不變                                   選區不變 
議席變                                 議席變                                       議席變 
 
 
四, 考慮修改基本法的條文, 避免雙重效忠 
第一章第三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由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依照本法

有關規定組成。 
第三章第二十六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第四章第六十七條 
刪除「但非中國籍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和在外國有居留權的香港特別行

政區永久性居民也可以當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其所佔比例不得超過

立法會全體議員的百分之二十。」 
 
五, 基本法廿三條立法 
在 2012 年之前, 完成基本法廿三條所規定的立法事宜。 
 
六, 推出勞動人口稅, 避免福利主義 
訂立最低工資制度, 凡勞動人口均要按收入及一定稅率, 繳納不可豁免的基本稅

項。 
例如最低收入為時薪 30 元, 每周 40 小時, 每月約 5000 元, 稅率為 2%, 每年繳納

稅款約 1200 元。  
其中 1%歸政府庫房, 另外 1%為公共醫療保險供款。如果政府收入不敷應用, 則

可提高此稅率。 


